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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福降文山，燈耀太乙」燈會暨

燈籠彩繪比賽計畫書 
                                                     

一、緣起 

社團法人臺北市元太慈愛人文推廣協進會深耕文山區多年，為鼓勵臺北市國中小學生了解傳統元宵

燈節慶祝活動，發揚傳統文化及認識在地人文與特色，培養愛家愛鄉情懷，已連續四年舉辦「福降

文山，燈耀太乙」燈會暨燈籠彩繪比賽。本年度將以彩繪蛇年生肖、文山區生態環境、人文活動與

特色農產茶葉、綠竹筍，以及春節、元宵節有關之民間神話故事為主題，邀請學生進行燈籠彩繪。 

二、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  

臺北市文山區公所 

臺北市文山區民俗委員會 

臺北市文山區里長聯誼會 
(二) 主辦單位：元太道堂 

社團法人臺北市元太慈愛人文推廣協進會(以下簡稱本會)  
元太道教學院籌備處(即燈會會場) 

  (三 )協辦單位：文山區萬興里辦公處、文山區老泉里辦公處 
  (四 )網頁宣傳：走靜貓空官網 

三、彩繪主題 
(一) 彩繪蛇年生肖創意形象主題。 
(二) 文山生態環境、人文活動與特色農產等主題。 
(三) 春節、元宵節有關之民間神話故事為主題，或《封神演義》、《西遊記》等傳統小說人物、故

事主題。 

四、競賽組別 

(一) A 組：國小一年級 
(二) B 組：國小二年級 
(三) C 組：國小三年級 
(四) D 組：國小四年級 
(五) E 組：國小五年級 
(六) F 組：國小六年級 
(七) G 組：國中組 

五、競賽獎勵 

(一) 第一名：各組各取 1 名，共計7 名，每人獎金 5,000 元現金或等值禮券、獎狀一幀。 
(二) 第二名：各組各取 1名，共計 7 名，每人獎金 3,000 元現金或等值禮券、獎狀一幀。 
(三) 第三名：各組各取 1 名，共計 7 名，每人獎金 1,000 元現金或等值禮券、獎狀一幀。 
(四) 佳 作：各組各取 6 名，共計 42 名，每人獎金 500 元現金或等值禮券、獎狀一幀。 
(五) 最佳人氣獎：不分組，取 3 名，於 114 年2月9日(日)起至2 月23日(日)止由參觀民眾投票選出；

前三名者分別致贈獎品、獎狀一幀。 
※若有組別繳件未達人數，本會得以併組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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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六、參賽作品規格 

(一) 燈籠比賽燈籠主體由本會統一規格(為圓形直徑約 45 公分)，免費提供報名參加競賽之學生，索

取完畢為止。 
(二) 彩繪顏料由參加者自行準備，請以水彩或廣告顏料為佳。燈籠可自行打底色後進行彩繪，以不

掉漆為原則，並特別注意繳件後本會將上防護漆，請不要使用油性顏料，以防破壞作品。 
(三) 參賽作品擺設：燈籠統一採「吊掛」方式呈現、展出，以利策展規劃與場佈。 
(四) 逾期繳交燈籠作品者，其作品只能參展，恕不列入評分；另作品未符本會規格者，恕不給予參

賽資格與參加展出。 

七、報名方式 

參賽者需完成正式報名、領取本會統一的燈籠材料包，且依時完成繳件，才能獲取參賽與展出資格，

報名方式如下： 
(一) 團體報名 

1、開放 800 位名額予文山區、鄰區及曾參賽各國中小學，每校以30位原則，各校自113年6月3日
(一)起至9月20日(五) 止，以線上填寫 Google 表單或加本會 Line 回覆告知學校預參與本次活動

之學生人數(將依時序計算，滿額將於網頁公告提早結束及候補序位)。 
        2、各校繳交「團體報名表」(如附件)後，本會將於 113年 10月1日(二)前聯繫學校依報名人數，發 
              送燈籠材料包。 

 
 

 
 
 
 

https://forms.gle/To
xjhfxZsozdY1K57 

 
 

學校團報人數預報

Google 表單連結 
問題洽詢本會公務Line 

(二) 個別報名 
1、開放名額：視前述學校團體報名情況，於 113年9月27日(五)公佈開放供個別報名名額，每人限

一盞，逾期未領燈籠材料包者視同放棄，名額將開放給候補名單遞補， 且不得異議。 
2、報名期限：113 年 10 月 1 日(二)早上 9：00 開始報名至額滿截止。 
3、報名方式：線上填寫 Google 報名表單，或親洽本會辦事處。 

(三) 候補報名 
1、開放名額：113年10月18日(五)早上10時起(如下日期、時間)，每天依個報放棄人數限額，現場 

發放號碼牌，憑號碼牌報名，每人限一盞，額滿為止。 
2、報名日期 ：10 月 18 日(五)早上 10時~晚上 20:30時 

    10 月 19、20 日(六、日)早上 10時~下午 16:30時 
    10 月 21 日(一)早上 10時~晚上 20:30時 

3、候補地點：本會辦事處。 

八、報名費：免報名費 

九、領燈方式 

   (一)個別報名現場領燈 
1、領燈時間： 

 10 月18 日(五)早上 10時~晚上 20:30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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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9、20 日(六、日)早上 10時~下午 16:30時 
 10 月 21 日(一)早上 10時~晚上 20:30時 

2、領燈地點：本會辦事處 
3、領燈方式：依成功報名者姓名取燈，每人限一盞，逾期未領燈者視同放棄，名額將開放給候

補名單遞補不得異議。 
    (二)學校團體報名領燈：將由本會聯繫領燈。 

十、繳件方式及說明 

(一) 現場繳件 
1、時間：113年12月9日(一)~113年12月20日(五)上午10時至晚上20時(假日至下午 16：30時 止)。 
2、地點：本會辦事處 

(二) 學校團體繳件：將由本會聯繫於113年12月20日(五)前收回學生作品。 
(三) 所有參賽者均同意約定參加比賽之燈籠經繳件完成後，即歸活動主辦方所有，一律不退回，且

參賽者應尊重評選委員之評議；所有參賽作品均同意授權主辦方公開展示、公開播送、公開傳

輸、重製及散佈，不限時間、次數、方式或授權第三人之行銷推廣、宣傳及出版等使用，並於

必要時被授權人得針對作品進行衍生設計，均不另給予通知或酬勞。 
(四) 參選作品應具原創性，不得抄襲、模仿、或剽竊他人之作品，不得仿冒或侵犯他人著作權與肖

像權。若有涉及相關著作權法律責任及侵害第三人權利時，悉由作品提供者自行負法律上責任 
       ，概與主辦單位無關。主辦單位若發現參加者有違反規定以致觸犯法律之虞者得取消其參賽資

格；如為得獎作品者，取消其得獎資格，並追繳回獎金(品)。 

十一、評審及標準 

(一) 評審日期：114 年1月 15日(三)~2月5日(三)，聘請專家擔任評審。 
(二) 評審標準：分為主題 30%、創意 30%、技巧 20%、色彩 20%。 
(三) 參賽作品經評定未達評審標準者，該項獎勵名額得從缺。 

十二、各儀程及頒獎典禮 

(一) 各儀式時程 
1、114 年 2 月 6 日(四)於燈會會場正式掛燈。 
2、114 年 2 月 8 日(六)晚上 19 時舉行點燈儀式。 
3、114 年 2 月 9日(日)起至 2 月 23 日(日)止，於平日早上 10 時至下午17時，每逢週六、日及國定假日， 
     上午 10 時至晚上21時，開放燈會會場參觀及領劵票選。 

     (二)得獎公佈 

1、評審得獎作品於114 年 2 月 15 日(六) ，公佈於元太道堂與本會官方網站及臉書粉絲專頁。 
2、現場票選最佳人氣獎於114 年 2 月 26 日(三) ，公佈於元太道堂與本會官方網站及臉書粉絲專
頁。 

(三) 頒獎典禮及美食市集 
     114 年 2 月 28 日(五)16至21時，舉辦頒獎典禮活動，並有文化美食市集。報名參加彩繪燈籠比 
     賽並繳件者，可於典禮當天至現場使用50元市集園遊券及填寫抽獎券。 

十三、其它 

本案若有未盡事宜，本會得隨時補充公告之。
洽詢方式：余先生／李先生 
(一)本會電子信箱：yuantai_dt@yahoo.com.tw 
(二)本會電話：0975-926290／02-86618776 
(三)本會傳真：02-29390931 
(四)本會地址：台北市文山區秀明路二段 112 巷 11 號 
(五)燈會會場 : 元太道教學院籌備處:台北市文山區老泉街 14 號  

mailto:yuantai_dt@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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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福降文山，燈耀太乙」燈會暨燈籠彩繪比賽預計時間表 
 

 公布比賽消息  
1、113 年 5 月上旬正式行文通知學校，提供學校規劃時間。 
2、各校於113年6月3 日(一)~9 月 20 日(五)，以 Google 表單或 Line 回覆告知預

參與本次活動之學生人數(若滿額將會於網頁公告提早結束)； 
3、本會將於 113年9月 24日(二)確認並告知各校報名名額； 
4、各校於 113年9月 27日(五)前造冊報名，「團體報名表」詳如附件。 

 

 
 

 開放報名(含線上及現場)  
113 年 10 月1日(二)開始接受報名，額滿截止 

 

 
 

 現場候補報名  

113年 10月18 日(五)~113年 10月 21日 
 

 
 

 現場領燈  

113年 10月18日(五)~113 年 10 月 21 日(一) 
 

 
 

 繳件  

113年 12月9日(三)~113年 12月20日(五) 

 
 

 掛燈作業及評審事宜  

114年 1月15日(三)~114年2月5日(三) 
 

 
 

 點燈  

114 年 2日6日(四)~114年 2月 8日(六) 
 
 會場燈海參觀日期  

114 年 2日 9日(日)~ 114年2月 23日(日)結束參觀 

 
 

 頒獎典禮及市集  

114 年 2 日 28 日(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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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5年「福降文山，燈耀太乙」燈會暨燈籠彩繪比賽 

團 體 報 名 表 

學校名稱：  報名人數：  

學校聯絡人：  連絡電話：  

序號 組別 班級 姓名 參賽編號(主辦方填寫） 

範例 A 一年愛班 李小花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說明：(本表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延伸) 
1、學校團體報名日期自113年 6月3日(二)起至9月20日(五)止，本會將於9月24日(二)前確認名

額請學校於9月27日(五)前繳交報名表。 
2、 10月1日(二)前聯繫學校依報名人數，發送燈籠材料包。 
3、12月20日(五)前聯繫各校收回學生作品。 
4、組別：A組：國小一年級、B 組：國小二年級、C組：國小三年級、 
                  D組：國小四年級、E組：國小五年級、F組：國小六年級、G組：國中組。 

       5、為感謝學校協助推廣在地文化，每協助一位學童參與比賽並繳回彩繪燈籠成品，本會即 
             捐贈新台幣50元，協助學校推廣校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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